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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09(2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條的規定 
披露內幕消息 

 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8條作出的公告 
 

 

本公告乃由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以及證券及期貨條例(香港法
例第571章)第XIVA部項下的披露規定，關於對本公司向股東支付的股息的限制
而作出。 

 

本公告也根據上市規則第13.18條項下的披露規定，就一間銀行 (「貸方」)與聯
合能源集團(香港)有限公司 (「借款人」)、本公司及張宏偉先生 (「主要股東」)

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訂立的400,000,000美元五年期貸款融資協議 (「融資協

議」)而作出。 根據融資協議，主要股東(其中包括)須遵守本公司的最低持股百
分比規定。 

 

有關本公司股息的要求 

 

根據融資協議，本公司已承諾在取得貸方同意後才會向其股東派發股息，而該同
意不得無理拒絕或延遲。 

 

 

400,000,000美元貸款融資 

 

根據融資協議的條款，融資貸款需於首次提取日期起三年內提取。 融資貸款的

全部未償還金額必須在第一次提取日期後五年償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* 僅供識別 



 

 

有關本公司主要股東的股權的要求 

 

根據融資協議，如果主要股東(直接或間接)不再控制本公司至少51%的普通股、
擁有發行至少51%已發行股份能夠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投票權、或有權委
任或罷免本公司所有董事，則屬違約事件。 於本公告日期，主要股東擁有本公
司已發行股本約71.32%。 

 

在發生違約事件後的任何時間，貸方可以(除其他事項外)通過向借款人發出書面
通知，宣布根據融資協議進行的每筆貸款的全部或部分，以及應計提利息以及所
有其他未付金額應立即到期應付。 

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

張宏偉 

主席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(主席)及張美英女士; 而獨立非執行董事

為周少偉先生、申烽先生及王穎女士。 

 


